附件一：
	技术要求

	品目：
	移动无影灯（医用）
	响应
	偏离

	[bookmark: OLE_LINK1]1
	直射式照明。
	
	

	2
	配备充电系统及蓄电池，可供应手术室断电紧急不插电时手术需求。
	
	

	3
	采用LED冷光源。
	
	

	4
	灯头重量≤6KG。
	
	

	5
	中置手柄可耐受≥134℃、205.8kPa的高温高压蒸汽灭菌。
	
	

	6
	采用LED灯泡，灯泡寿命≥60000小时；每个灯泡可单独更换。
	
	

	7
	灯头光源功率≤65W。
	
	

	8
	灯头辐照密度Ee/Ec≤3.6mW/（m2·1x）。
	
	

	9
	灯头最大照度≥130,000lux。
	
	

	10
	[bookmark: _GoBack]光斑直径≤220mm。
	
	

	11
	深腔照明率≥100%。
	
	

	12
	聚焦深度≥1200mm。
	
	

	13
	色彩还原指数 (Ra) 和红外显色指数(R9)均≥96。
	
	

	14
	色温≥4350K。
	
	

	15
	医生头部温升≤1℃，术野温升≤1℃。
	
	

	16
	单遮板无影率≥60%，单遮板深腔无影率≥55%。
	
	

	17
	双遮板无影率≥50%，双遮板深腔无影率≥50%。
	
	

	18
	照度达到中心照度50%区域的光斑分布直径d50≥对应光斑d10的50%，既d50:d10≥50%。
	
	

	19
	无影灯具备一键环境光模式及智能记忆功能，环境光切换后，快速进入先前记忆的手术照度。
	
	

	20
	控制面板具备亮度提示和调节功能，照度≥10 级可调。
	
	

	商务要求

	
	
	响应
	偏离

	1
	自验收合格之日起，中选供应商提供产品免费质保服务至少五年。
	
	

	2
	所有设备必须在签订合同后30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；如因采购人场地原因无法执行的，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0日内完成交付。
	
	

	3
	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时中选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5%作为履约保证金。设备安装、调试、验收合格后，采购人向已提供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中选供应商支付合同总款；合同约定服务期满后无未解决的质量问题，采购人将向中选供应商无息退还原履约保证金。
	
	



